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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總處105年10月7日召開研商修正「中央政府各機關

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事宜會議紀錄及該要點第四

點、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各1份，請查照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文化部、國家發展

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

市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行政院主計總處

綜合規劃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、行政院

主計總處主計室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內部審核研究小組、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

處

副本： 2016-10-21
20:01:45

1050199337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05/10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